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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行政院函送林委員鴻池就因應高齡化社會所需之交通服務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6050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7-347） 

林委員就因應高齡化社會所需之交通服務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提供友善高齡者、身心障礙者及行動不便者等使用之交通設施，交通部致力於推動通用無障

礙之交通環境，並已責成所屬各機關進行無障礙設施總體檢，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一)所屬機關無障礙設施改善辦理情形：目前高鐵、捷運、航空、港埠等場站已依「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及「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規定辦理無障礙設施建置；

運輸工具則依「大眾運輸工具無障礙設施設置辦法」規定設置相關無障礙設施，惟臺鐵

因歷史悠久，建設時尚無相關規定，仍持續依上述規範辦理增設無障礙電梯、月臺車廂

齊平化改善作業。另有關公路系統之無障礙環境，公路總局與高速公路局已就所主管之

相關規範，如「公路路線設計規範」及「交通工程規範」等，將無障礙及通用設計原則

納入規範檢討並辦理相關修訂工作。 

(二)補助低地板公車：為滿足老弱婦孺及身障乘客搭車之需求，打造無障礙之公車環境，自

民國 99 年起協助地方政府及客運業者購置低地板公車，至本（104）年 10 月已補助購置

2,098 輛低地板公車及 58 輛通用無障礙大客車，使全國市區客運低地板公車比例由 98 年

之 7.2%，大幅提高至目前之 46.11%，並設定以低地板公車比例每年成長 2%為推動目標

，以及優先協助高臺鐵聯外公路客運路線配置低地板公車。 

(三)推動無障礙計程車：為提供行動不便者更多行動自主之選擇，自 102 年度起鼓勵地方政

府申請補助購置無障礙計程車，至本年 10 月營運數量共計 271 輛。另為推廣無障礙計程

車，於本年 3 月 26 日修正「交通部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補助無障礙計程車作業要點」

，補助符合規定之無障礙計程車營運獎勵金及地方政府辦理無障礙計程車教育訓練及行

銷費用，預定本年底無障礙計程車累計營運數量以 400 輛為目標。 

二、交通部為提供民眾更優質之公共運輸服務，除前述改善場站之無障礙環境及持續鼓勵低地板公

車投入外，亦藉由無障礙計程車提供高齡者、行動不便者等及門運輸服務。至有關「需求反

應式運輸系統」服務模式，目前國內僅有桃園市政府曾辦理需求反應式運輸服務計畫、高雄

市政府試辦電梯式公車及計程車彈性運輸服務計畫等，皆尚處於試辦階段，將先持續協助及

鼓勵各地方政府辦理「需求反應式運輸服務模式」相關計畫，待累積相關辦理經驗與收集成

果，後續倘有具體成熟可推展模式，當適時配合檢討法規。 

三、衛福部自 97 年開始施行之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為滿足就醫與使用長期照顧服務，補助中

度、重度失能者使用交通接送服務，每月提供車資補助 4 次（來回 8 趟），每趟最高以 190

元計。服務提供單位從 97 年 31 個至 103 年已成長至 41 個，使用人數從 97 年 47,833 人至

103 年已成長至 54,284 人。目前由各地方政府視其服務需求，以契約或補助方式，依轄內鄉

鎮市區分區由服務提供單位提供接送服務，其服務範圍除少數偏鄉及離島外，均可涵蓋全部



 

 
72

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93 期 院會紀錄 

地方政府。原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已整合納入為「長期照顧服務量能提升計畫」，持續加

強服務資源之發展布建，滿足高齡社會在地老化需求。為因應大眾運輸交通工具無障礙設施

不足，各地方政府自行或委託民間單位辦理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服務，以協助解決身心障礙

者就醫、就業、就學、就養或社會參與等交通接送問題，並依轄內需求、區域特性及資源狀

況，訂定相關計畫，使復康巴士服務發揮最大效益。另為解決復康巴士資源不足問題，該部

自 97 年起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各地方政府購置復康巴士車輛及營運費，並透過中央社會

福利績效考核，督促各地方政府增加復康巴士以提升服務能量。 

四、為因應高齡社會，行政院於本年 10 月 13 日核定高齡社會白皮書，以「增加健康年數」、「減

少失能人口」為政策目標，建構「健康、幸福、活力、友善」高齡社會為願景。未來各相關

部會將依權責推動各項工作，包含盤點高齡友善場所，推動友善高齡之空間及大眾交通設施

環境，配合各地方政府現有老人交通優惠，提升失能長者出門活動便利性與可近性，營造無

障礙及高齡友善之生活環境。 

（八十一）行政院函送廖委員國棟就第八屆第八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12 日院臺施字第 1040060817 號） 
（立法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4 日台立院議字第 1040706251 號 施政報告質詢 4

號） 

廖委員就原住民族地區土地合法化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考量原住民族特殊生活型態及土地利用需求，本部前已邀集有關機關召開會議，並獲致共識，

對於輔導原鄉原住民保留地土地使用合法化規劃作法如下： 

(一)架構及方向： 

1.輔導對象：以「原住民保留地」範圍內之部落為主。 

2.輔導作法：應以「安全」為最優先原則，並兼顧公平及合理。 

(1)短期作法：進行原住民部落之全面清查及分級分類，並按下列方式辦理： 

A.更正使用分區或使用地： 
（A）更正為鄉村區：凡編定公告當時聚居人口數達 100 人以上，或當時人口數未

達 100 人而民國 74 年 8 月底戶政事務所人口資料已達 100 人以上之山地鄉

及離島地區聚落，得就當時既有建地邊緣為範圍，更正為鄉村區。 
（B）更正為建築用地（丙種建築用地）：證明文件部分，除本部 93 年 11 月 9 日

函示之水電證明、稅捐、設籍或房屋謄本、建築執照或建物登記證明、未實

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其他證明文件經縣（市）政府採認足以明

確證明者等外，再增列下列 2 項：足資證明於非都市土地編定公告（或實施

建管）前有明顯或可辨識房屋之航照圖；鄉鎮市區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

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土審會）審認文件，雖屬人為證明文件，惟於審查會議

資料中，倘有相關文件記載其房屋之坐落、面積、年限等資料，亦得列為證

明文件。更正面積部分，編定公告後增、改（重）建之「既有建物」，得以


